
 

  
 

郑州市人民政府通告
郑政通 〔2019〕22号  

郑州市人民政府

关于划定设立新郑机场至郑州南站城际

铁路线路安全保护区的通告

为加强新郑机场至郑州南站城际铁路线路运行安全,保障广

大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,根据 《铁路安全管理条例》(国务院

令第639号)第二十七条规定、《城市轨道交通结构安全保护技

术规范》(CJJ/T202—2013)第3.1.2条规定,结合郑州航空港

区城市总体规划及实际,现将新郑机场至郑州南站城际铁路线路

安全保护区的具体范围通告如下:

一、郑州航空港区段位于城市市区范围,铁路线路安全保护

区,从铁路线路路堤坡脚、路堑坡顶或者铁路桥梁 (含铁路、道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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路两用桥,下同)外侧起向外的距离为10米。隧道地段,应结

合隧道安全保护要求,确定外部作业影响等级和结构安全控制指

标,并以此确定隧道结构的安全控制标准。郑州航空港区段铁路

线路安全保护区划定情况详见下表:

地点 铁路起讫里程
左 (右)

侧

从铁路线路路堤坡脚、路堑
坡顶或者铁路桥梁外侧起向
外距离或者隧道结构外边线
外侧起向外距离 (米)

备注

郑州航空港区 DK39+800-
DK45+930

双侧 50 隧道地段

郑州航空港区 DK45+930-
DK47+126

双侧 10
桥 梁、 路
基地段

二、在铁路线路安全保护区划定后,铁路建设单位或铁路运

输企业应当进行勘界,绘制铁路安全保护区平面图,并根据平面

图设立标桩。铁路沿线的有关企事业单位、组织和群众应当给予

支持和配合。

三、在铁路沿线从事生产、生活或者其他活动的,应当遵守

《铁路安全管理条例》(国务院令第639号)及 《城市轨道交通结

构安全保护技术规范》(CJJ/T202—2013)的相关规定。

特此通告。

2019年8月26日

—2—



 郑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厅 2019年8月27日印发


		2019-08-31T03:14:25+0000




